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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 111年度家事調解委員專業研習課程 

本院於民國 111年 9月 23日舉辦家事調解委員專業研習課程，邀

請本院少年及家事庭王法官美惠、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鄭醫師怡君分

別講授「各類型事件調解應特別注意之事項及調解筆錄常見之爭議內

容」、「家庭如何塑造人」，並邀請本院陳院長毓秀蒞臨致詞。 

陳院長表示調解家事紛爭非常困難，因為涉及到人、情感等各種因

素。家事事件的問題，總有那些複雜甚或講不出口的事情。當事人心裡

其實有很多委屈、憤怒…等情緒感受，在家事調解的過程，如果有人真

誠傾聽，讓他們覺得被同理、接受及了解，後續紛爭處理就較為容易。

陳院長比喻家事事件就像一團亂的毛線，如何在當中抓住線頭，這是大

家需要努力學習的，也叮嚀委員們秉持一顆柔軟的心，同理當事人的情

緒，但仍保持清楚的理性思考，才能找對方法，處理家事紛爭。同時感

謝委員們對家事調解的辛勞付出及對本院調解的支持，親自頒發獎狀

予本院 110年度績優家事調解委員。 

王美惠法官首先指出家事當事人都有著複雜的情感糾葛，訴訟對

立往往加劇其間的衝突，更是嚴重傷害未成年子女的開端，家事調解目

的在於止戰，幫助當事人走出關係的困境。關於涉及未成年子女事件，

亦藉此重新協商調整父母子女的關係。期許委員們能視家事調解為志

業，秉持視病猶親的態度，以職人精神來協助浮沉在家事糾葛泥沼的當

事人，尤其是協助父母回復愛子女的能力，讓孩子在和諧及有父愛、母

愛的環境中成長。王法官以本院包含家事調解委員、行政團隊、家事服

務中心社等家事調解團隊夥伴，於民國 105 年實施家事調解專業化，

建構完整的親職教育網及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核心的調解運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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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經過多年耕耘，成績斐然，備受外界肯定為例，鼓舞在場委員繼續

與本院一起努力。王法官接著就有關家庭暴力、未成年子女、指定監護

人、否認子女、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停止親權…等各類型家事調解事

件，佐以實際案例，一一解說其應注意事項及常見爭議。課程結束前，

王法官仍孜孜不倦以拾海星的故事，勉勵委員們莫忘初衷。 

鄭怡君醫師則說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具有互補性，一個人的行為

受人影響、也影響人，提醒學員處理家庭關係必須要有因果循環的思路，

不能只是看到線性影響。夫妻從浪漫期進入遇見差異的權力鬥爭期，若

能在關係中，放棄一部分的自主，以換取歸屬，接納、善用、妥協差異，

彼此感到被支持，較能發展良好的親密關係。鄭醫師進一步透過現場學

員角色扮演，模擬當夫妻無法接納差異時，衍生熱戰、一追一逃、冷戰

等不斷轉換的衝突階段；甚至當衝突無法解決問題時，拉入子女形成

「兩人行」、「忠犬八」、「代罪羊」、「熊寶貝」等形態的三角關係，來保

護自己或攻擊對方，不論何者，對孩子而言都有著相當不利的負面影響。

接著，鄭醫師分享解決三角關係關鍵在於使每個家庭成員回到應有的

位置與互動，父母應負責地面對自己的婚姻問題，切割夫妻和父母的關

係，孩子不必承受不屬於他們的責任與壓力，才能建立健康的家庭關係。

最後在委員熱烈提問、講師幽默且淺顯易懂的回應下，與會者均感獲益

良多，期能妥適應用於個案上。 


